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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化工企业生产区域对各种断路作业的安全要求制定的。

本标准的附录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化学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化工学会化工安全专业委员会技术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化肥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美英。

本标准委托中国化工学会化工安全专业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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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fety Code for Road Breaking in Workplace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厂区断路作业的定义、安全要求和《断路安全作业证》办理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化工企业生产区域的断路作业。

2 定 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厂区断路作业

化工企业生产区域内的交通道路上进行施工及吊装吊运物体等影响正常交通的作业

3 断路 作业安全要求

3.1 凡在厂区内进行断路作业必须办理《断路安全作业证》。《断路安全作业证》格式见附录Ao

3.2 断路申请单位负责管理施工现场。企业应在断路路口设立断路标志，为来往的车辆提示绕行

线路 。

3.3 厂区交通管理部门审批《断路安全作业证》后，应立即书面通知调度、生产、消防、医务等有关

部门 。

3.4 施工作业人员接到《断路安全作业证》确认无误后，即可进行断路作业。

3.5 断路时，施工单位应负责在路口设置交通挡杆、断路标识。

3.6 断路后，施工单位应负责在施工现场设置围栏、交通警告牌，夜间应悬挂红灯

3.7 断路作业结束后，施工单位应负责清理现场，撤除现场和路口设置的挡杆、断路标识、围栏、警告

牌、红灯。经申请断路单位检查核实后，负责报告厂区交通管理部门，然后由厂区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各有

关单位断路工作结束恢复交通。

3.8 断路作业应按《断路安全作业证》的内容进行，严禁涂改、转借《断路安全作业证》，变更作业内容，

扩大作业范围或转移作业部位。

3.9 对《断路安全作业证》审批手续不全、安全措施不落实、作业环境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作业人员有权

拒 绝作业 。

3.10 在《断路安全作业证》规定的时间内未完成断路作业时，由断路申请单位重新办理《断路安全作业

证 》

4 《断路安全作业证》办理

《断路安全作业证》由申请断路作业的单位指定专人办理。

《断路安全作业证》由厂区交通管理部门审批。

申请断路作业的单位在厂区交通管理部门领取《断路安全作业证》，逐项填写后交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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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施工单位接到《断路安全作业证》后，填写《断路安全作业证》中施工单位应填写的内容，填写后将

《断路安全作业证》交断路申请单位。
4.5 断路申请单位从施工单位收到《断路安全作业证》后，交厂区交通管理部门审批，并将办理好的《断

路安全作业证》留存，同时分别送交厂区交通管理部门、施工单位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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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断路安全作业证

表A1 断路安全作业证

申清单位:

1.断路地段所在位里草图、断路原因及时间:

2.断路时所采取的安全措施:

                                                          申请单位负贵人:(签字)

3.断路后施工单位采取的安全措施:

                                                            施工单位负贵人:(签字)

审批单位意见

                                                          审批单位负资人:(签字)


